四川省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保障医务人员和患者人身安全，营造安全有序的诊疗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等9部委决定从2016年7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按照专项行动要求，特制定我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具体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按照“预防为主、标本兼治、打防并举、健全机制”的原则，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依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医疗机构安全形势持续好转。健全医疗机构安全管理制度，提升医疗机构安全防范能力。建立长效机制，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持续提高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成功率和满意度，推进医疗责任保险县级医院全覆盖。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树立尊重医者良好风气，营造新时期医患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
二、主要措施
（一）依法严厉惩处涉医违法犯罪活动。
公安机关要严格按照《公安机关维护医疗机构治安秩序六条措施》要求，切实加大查处打击力度。对医疗机构的报警求助要快速反应，果断处置，坚决制止，特别是对正在实施伤害医务人员行为的，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必要时依法使用武器、警械；对非法携带管制器具进入医疗机构的，一经发现一律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对殴打医务人员、非法限制医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人身自由，毁坏医疗设施的，必须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拖延、降格处理。要加强医疗机构周边秩序维护，重点打击、依法查处“医托”、“号贩子”，为患者创造良好的医疗环境。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涉医犯罪案件时要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协作配合，依法快捕快诉。对重大涉医犯罪案件要及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对有案不移、有案不立、重罪轻判等问题，应当依法监督纠正。
人民法院要及时审判，依法准确定罪量刑，对于犯罪手段残忍、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涉医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从严惩处，判决结果要依法公开。
牵头单位：省公安厅
责任单位：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卫生计生委，省中医药管理局
（二）组织开展医疗机构安全大检查。
一是加强医疗机构安全防范能力建设。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会同公安机关做好对医疗机构内部安全防范工作的指导，落实医疗机构安全防范主体责任，提高医疗机构“三防”和矛盾纠纷化解能力。严格落实病房、门急诊等诊疗区域管理，设立专门人员负责诊区秩序管理，候诊区与诊疗区应当分区管理，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当进行物理隔离；二级以上医院门急诊和病房的公共区域必须安装符合规定的监控设备，落实人防力量；重点加强急诊、夜间值班科室等重点部位的安全保卫工作，对急诊科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守护。各地可根据门、急诊量等情况，确定1—2家重点医疗机构，在公安部门指导下，开展安检试点工作。
二是健全重点人群的安全防范工作。医疗机构要建立酒后、有滋事或暴力倾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人群的就诊安全防范制度；对多次反映诉求，有过激行为或扬言暴力伤医，医疗纠纷长期未得到妥善解决的，医疗机构要列出清单、建立台账，及时向所在地公安、综治等部门报告。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依法处理，严防发生恶性案件。
三是加强警医联动快速反应机制建设。公安机关、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指导医疗机构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处理流程，二级以上医院要组建应急安保队伍，发生警情时，现场安保力量第一时间予以先期控制，防止事态升级。公安机关要选派优秀民警和辅警进驻医疗机构，加强对医疗机构安全工作指导。
牵头单位：省卫生计生委
责任单位：省综治办，省公安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各级医疗机构
（三）巩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长效机制建设。
一是坚决贯彻落实法律规定。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卫生计生行政等部门要严格执行《刑法修正案（九）》，强化部门联动，严惩涉医违法犯罪，突出“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打击涉医违法犯罪法治化、常态化。
二是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加快我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立法进程，鼓励各市（州）出台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地方立法，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为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提供法治保障。
三是巩固“三调解一保险”长效工作机制。医疗机构要落实《医院投诉管理办法》，畅通投诉渠道，公示投诉处理流程。各地要进一步规范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扩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的覆盖面，不断提升调解水平，建立运行保障长效机制，完善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有效衔接的工作模式。推进医疗责任保险向县域延伸，积极推行医疗意外险，不断扩大医疗风险分担机制覆盖面；保监部门要指导保险机构创新保险产品，优化服务模式，及时快速理赔，提高医疗保险服务满意度。
牵头单位：省卫生计生委
责任单位：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四川保监局，省中医药管理局
（四）加强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管理。
一是加强院内管理。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指导医疗机构全面排查内部管理漏洞，完善医疗机构内部全链条管理，建立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长效机制，提升患者安全管理水平。着力加强急诊科、儿科能力建设，增加急诊科、儿科医师配备数量，强化产科、新生儿科等重点科室风险控制。
二是加强行风建设。强化医疗卫生行业行风建设，建立并完善医疗服务监管机制。加强医务人员人文培训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医患沟通技能和政治素养，巩固提升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特别是卫生行业领军人才，要坚守政治底线，积极传播正能量。
三是加强行业监管。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执业医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管理，严禁超范围行医。对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法卫生法律法规以及非法行医等行为，要坚决予以查处。
牵头单位：省卫生计生委，省中医药管理局
责任单位：各级医疗机构
（五）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一是加强宣传报道。各地要紧紧围绕我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微信等新闻媒体，深入宣传报道专项行动的目的、意义、主要措施及成效，广泛宣传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感人事迹，树立全社会尊重医者、尊重医学的良好风气。要及时研判和有效引导舆情，特别要注意规范和引导网络媒体，严肃新闻纪律，不渲染不炒作，确保相关报道客观准确。
二是普及健康和法律常识。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科学就医宣传活动，宣传健康防病知识以及医学科学的局限性、风险性，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养，引导患者形成看病就医的合理预期和科学有序的就医秩序。开展普法教育，提高医务人员和患者的法治意识。介绍医疗纠纷处理途径，引导群众依法维权。
三是做好信息通报工作。医疗机构做好涉医案件信息发布预案，指定专职部门或专人负责媒体沟通。对于有较大影响的涉医案件，属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公安机关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有关部门要集中披露典型案例，发挥法制教育和警示震慑作用。涉医案件发生后，负责现场处置的公安机关要及时将处置情况和下一步可能采取的处理意见通报事发医疗机构和同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要切实做好医务人员的情绪安抚和宣传解释工作。
牵头单位：省委宣传部，省网信办，省卫生计生委
责任单位：省公安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各级医疗机构
三、实施阶段
（一）工作部署阶段（2016年8月上旬前）。
各市（州）按照国家和我省专项行动方案的内容和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制订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部署具体工作。
（二）集中整治阶段（2016年8月至2017年4月）。
一是梳理排查，确定工作目标。认真摸排梳理出性质恶劣的涉医违法案件，列入重点侦破打击攻坚目标，对重大案件，要挂牌督办。
二是集中整治，形成强大打击声势。组织开展深度打击整治工作，严厉打击伤害医务人员、损害其他就医患者权益、扰乱医疗秩序的犯罪行为，抓获一批“医闹”、暴力伤医、“号贩子”等违法犯罪分子，清理长期非法占用医院床位等公共资源的“老赖”，加强医疗机构周边的治安整治，使医疗机构安全秩序持续好转。
三是督导检查，巩固工作成效。各市（州）要组织联合督导检查，开展明察暗访，巩固工作成果，创新工作思路，深入发掘先进典型，不断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做法，完善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
（三）总结评估阶段（2017年5月—6月）。
各市（州）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牵头，会同综治、宣传、网信、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保监等部门于2017年5月底前完成辖区市（州）专项行动的总结评估。省创建“平安医院”活动工作小组将抽查各地专项行动，对重点地区进行集中整治回头看。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专项行动由四川省创建“平安医院”活动工作小组具体领导。各市（州）创建“平安医院”活动工作小组统一负责、领导辖区内专项行动，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坚决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综治组织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认真组织各有关单位参与社会治安防控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着重提高医疗机构安全防范能力和医疗服务质量，委托行业协会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依法维权提供法律援助。公安机关要整治医疗机构突出治安问题和周边治安秩序，对涉医违法犯罪案件要快侦快破，依法处置。检察机关要强化检察职能，依法快捕快诉，监督和引导侦查工作，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要提前介入。人民法院要依法及时审判涉医违法犯罪案件。宣传、网信部门要协调新闻媒体管控暴力伤医事件的报道，不得渲染炒作，避免犯罪效仿，对恶意炒作的新闻媒体要依法追究责任。司法行政部门要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业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保监部门和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监督管理，积极推进医疗责任保险在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全覆盖。
（二）严肃督查督办。
各市（州）专项行动情况作为该市（州）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核评价内容中“平安医院创建工作”的主要内容。对社会影响大、后果严重的案件进行逐件督办，逐件通报；对连续发生影响恶劣的涉医违法犯罪的地区，或因处理不到位引发群体事件的地区，要进行约谈；对违反有关规定或不正确履行相关职责的，要进行责任督导和追究，必要时实施一票否决权制。
（三）及时报送信息。
专项行动期间，各市（州）卫生计生委要及时收集汇总本地区专项行动工作进展、先进典型及经验、主要成效、重大案件、问题困难等信息，及时报送省卫生计生委。各市级有关部门应当将本部门进展情况及时报送给相应上级部门。
